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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政府投资项目2026年度咨询服务

采购 合 同
项目编号：

甲 方：合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乙 方：中咨发展(西安)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6月



甲方：合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乙方：中咨发展(西安)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

定，甲、乙双方在平等、友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合阳县政府投资项目2026

年度咨询服务采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一、合同标的：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服务：合阳县政府投资项目2026年度咨询服务。
二、服务期限：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1日.
三、服务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四、合同价款：

1、合同总价：大写：玖拾伍万元(小写：�9S0000.00).
2、合同总价是指为本次服务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

3、合同总价一次性包死，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

五、付款方式：

1.合同款的支付：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的40���目中期，支付合

同价款的30���目完成后，支付合同价款的30%.

2、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3、结算方式：乙方开具合同总价数的全额发票交甲方负责部门.

乙方账户信息：

账户：中咨发展(西安)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129916942110000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文录路支行

纳脱人识期号：91610132MADLG75C6H

双方以人民市结算一切开支。

六、责任与义务
合同

1.乙方满足甲方人数和服务质量要求，经甲方与乙方双方负责人确认，对

达不到本项目采购要求所述条件要求的人员进行更换。



2、磋商报价应是乙方正确、全面完成竞争性磋商文件所述全部工作内容的

全部报酬，不受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磋商报价。

所有根据合同或其它原因由乙方支付的税金和其它应缴纳的费用，以及利润等都
应包括在乙方提交的磋商报价中，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在报价之外支付其它任何费

用.由于报价填报不完整、不清楚或存在其它任何失误，所导致的任何不利后果

均应当由乙方自行承担.

3、合同有效期内，磋商报价不因市场因素、政府政策调整、费率调整和税

收变化等而作任何调整，乙方应在投标时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

七、技术服务：

1、重点围绕项目申报政策精准指导、重大项目清单建设、重大项目提质增

效、重点项目申报预评估、重大项目谋划等领域开展咨询服务。根据咨询行业相

关规范，结合团队丰富经验，对政策性资金项目清单、“十五五”专项规划项目

清单、重点产业链项目清单进行梳理.
2、编制完成《2026年合阳县项目申报政策精准指导工作报告》《2026年合

阳县重大项目滚动储备清单》,包含《中长期项目清单》、《重大项目清单》,《2026

年合阳县重点项目研判分析工作报告》《2026年合阳县重点项目申报预评估工作

报告》《2026年合阳县项目谋划工作报告》等文件，包含全年开展2次专题调研、

培训、讲座，及时开展申报政策咨询、修改建议、核报预审等服务，对谋划的重

大项目提出符合政策方向、政策要求的修改建议，以高质量的项目储备提升申报

成功率.

八、验收：

1、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采购人要求，
2、验收时间：根据甲方要求.

3、验收依据：

1)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澄清表(函);

2)本合同及附件文本；



3)合同签订时国家及行业现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九、违约责任：

1、若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出现重大违约，则另一方可以书面通知方式
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并可要求赔偿损失.

2、除上述规定之情形外，提供服务过程中如果没有对方的书面同意，一方

不能提前解除合同。如果未经对方同意解除合同；“其应当支付合同暂定金额千分

之一的违约金.

3、如因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相关义务以及条款对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负

全部责任.

4、若乙方未能按时提交符合要求的成果文件等，”甲方除要求退还已付款项

外还可以已付款项为基数，每延迟一日，应按已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逾

期违约.

十、其他事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主体、关键性工作不得分包，非主体、

非关键性工作若有部分需要分包，分包单位须经甲方同意.

十一、合同组成：
1、本合同书

2、成交通知书

3、协议

4、竞争性磋商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5、响应文件

十二、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应及时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三、合同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须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在合同书上签字并

用章



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正实生效.

3、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须严格执行本合同条款的规定，全面履行合同，
违者按《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4、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5、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合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盖章)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东

大街29号政府大院
邮政编码：715300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乙方：中咨发展西安)咨询有限公司
(盖章)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卤朱宏路3号

省统建办大厦
邮政编码：710000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赵东


